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抗字第8號

抗  告  人  林郭秀敏

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楊素芬間確定執行費用聲明異議事件，抗告

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

字第44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原法院司法事務官僅用公文發函通知補繳裁

判費，未以裁定方式命補繳，亦未寄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，

程序不合法。又抗告人於民國113年6月25日所繳納之裁判

費，係針對原法院司法事務官113年3月25日裁定（下稱原確

定執行費用裁定）聲明異議所繳納，詎原法院司法事務官竟

以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為由，於113年9月26日駁回抗告人之

異議（下稱原司法事務官裁定），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，亦

遭原法院駁回。為此爰提起本件抗告，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原

司法事務官裁定，並更為裁定等語。

二、按對於司法事務官之處分提出異議，徵收裁判費新臺幣（下

同）1,000元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9第4項第4款定有明

文。次按原告之訴，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

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；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

先命補正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規定明確，此

項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準用於強制執行程序。

又法院對外之意思表示，應以裁定或判決為之，而命補正乃

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之終結訴訟先行程序，倘僅以庭銜發文通

知方式為之，其內容又未曉示不依期限補正之法律效果，其

外觀形式與一般行政公函無異，不能期待當事人知悉其起訴

瑕疵及未予補正之嚴重性，即難認審判長已依上開規定但書

為命補正之裁定；反之，如命補正之通知或函文，已曉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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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期限補正之法律效果，而原告仍逾期未補正，即得依上開

規定駁回其訴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抗告人前聲請確定執行費用，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

月25日，以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相對人應負擔之執行費用額

為2,800元本息，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，並主張無需繳納異

議費1,000元（見原法院113年度司執聲字第6號卷第47頁，

下稱系爭6號卷）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查明抗告人未繳納

異議費後，於113年5月28日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（見系

爭6號卷第57頁）。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，並於113年6月25

日繳納異議費1,000元。嗣原法院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

裁定，將上述113年5月28日裁定廢棄（見原法院113年度執

事聲字第30號卷第5頁、第13頁至第15頁），原法院司法事

務官遂於113年8月23日，以橋院雲113司執聲正字第6號函，

命抗告人於送達次日起7日內，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繳

納異議費用，並諭知如未補正即裁定駁回，於113年8月26日

送達抗告人。而抗告人於113年9月26日前迄未補繳（見系爭

6號卷第81頁至第89頁），故依上述規定及說明，原法院司

法事務官於113年9月26日以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為由，裁定

駁回抗告人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，即無不

合。

　㈡抗告人雖以前詞提起抗告，惟抗告人於113年6月25日所繳納

之1,000元裁判費，係針對原司法事務官113年5月28日裁定

異議所繳納，並非對於113年3月25日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

聲明異議所繳納，抗告人主張其於113年6月25日已針對原確

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繳納異議費云云，並無足採。又

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8月23日函文已諭知逾期未繳，則

駁回異議之法律效果，並附錄相關法條，且抗告人前於113

年6月7日亦具狀表示已有查詢新法規知悉要繳異議費等語

（見原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卷第9頁），可見抗告人

已知悉依法要繳納異議費，雖原司法事務官形式上未以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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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抗告人補繳異議費，惟依上述規定及說明，仍生命補繳異

議費之法律效果。至原法院民事執行處雖未寄送多元化規費

繳款單，惟抗告人仍得以其他方式繳納異議費，並不因有無

寄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而有不同。抗告人主張原法院司法事

務官未以裁定方式命補繳，亦未寄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，程

序不合法云云，自無所據。

四、綜上，原司法事務官以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為由，駁回抗告

人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

之異議，均無不合。又本件事證已明，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

摘原裁定不當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其聲請開庭，核無必

要，爰併予敘明。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民事第一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蘇姿月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劉定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劉傑民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本件不得再抗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秋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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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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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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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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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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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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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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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8號
抗  告  人  林郭秀敏
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楊素芬間確定執行費用聲明異議事件，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44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抗告駁回。
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原法院司法事務官僅用公文發函通知補繳裁判費，未以裁定方式命補繳，亦未寄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，程序不合法。又抗告人於民國113年6月25日所繳納之裁判費，係針對原法院司法事務官113年3月25日裁定（下稱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）聲明異議所繳納，詎原法院司法事務官竟以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為由，於113年9月26日駁回抗告人之異議（下稱原司法事務官裁定），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，亦遭原法院駁回。為此爰提起本件抗告，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原司法事務官裁定，並更為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對於司法事務官之處分提出異議，徵收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9第4項第4款定有明文。次按原告之訴，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；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規定明確，此項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準用於強制執行程序。又法院對外之意思表示，應以裁定或判決為之，而命補正乃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之終結訴訟先行程序，倘僅以庭銜發文通知方式為之，其內容又未曉示不依期限補正之法律效果，其外觀形式與一般行政公函無異，不能期待當事人知悉其起訴瑕疵及未予補正之嚴重性，即難認審判長已依上開規定但書為命補正之裁定；反之，如命補正之通知或函文，已曉示不依期限補正之法律效果，而原告仍逾期未補正，即得依上開規定駁回其訴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抗告人前聲請確定執行費用，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月25日，以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相對人應負擔之執行費用額為2,800元本息，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，並主張無需繳納異議費1,000元（見原法院113年度司執聲字第6號卷第47頁，下稱系爭6號卷）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查明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後，於113年5月28日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（見系爭6號卷第57頁）。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，並於113年6月25日繳納異議費1,000元。嗣原法院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裁定，將上述113年5月28日裁定廢棄（見原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卷第5頁、第13頁至第15頁）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遂於113年8月23日，以橋院雲113司執聲正字第6號函，命抗告人於送達次日起7日內，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繳納異議費用，並諭知如未補正即裁定駁回，於113年8月26日送達抗告人。而抗告人於113年9月26日前迄未補繳（見系爭6號卷第81頁至第89頁），故依上述規定及說明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9月26日以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為由，裁定駁回抗告人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，即無不合。
　㈡抗告人雖以前詞提起抗告，惟抗告人於113年6月25日所繳納之1,000元裁判費，係針對原司法事務官113年5月28日裁定異議所繳納，並非對於113年3月25日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所繳納，抗告人主張其於113年6月25日已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繳納異議費云云，並無足採。又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8月23日函文已諭知逾期未繳，則駁回異議之法律效果，並附錄相關法條，且抗告人前於113年6月7日亦具狀表示已有查詢新法規知悉要繳異議費等語（見原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卷第9頁），可見抗告人已知悉依法要繳納異議費，雖原司法事務官形式上未以裁定命抗告人補繳異議費，惟依上述規定及說明，仍生命補繳異議費之法律效果。至原法院民事執行處雖未寄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，惟抗告人仍得以其他方式繳納異議費，並不因有無寄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而有不同。抗告人主張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未以裁定方式命補繳，亦未寄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，程序不合法云云，自無所據。
四、綜上，原司法事務官以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為由，駁回抗告人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，均無不合。又本件事證已明，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其聲請開庭，核無必要，爰併予敘明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民事第一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蘇姿月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劉定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劉傑民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件不得再抗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秋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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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執行費用裁定）聲明異議所繳納，詎原法院司法事務官竟以
    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為由，於113年9月26日駁回抗告人之異
    議（下稱原司法事務官裁定），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，亦遭
    原法院駁回。為此爰提起本件抗告，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原司
    法事務官裁定，並更為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對於司法事務官之處分提出異議，徵收裁判費新臺幣（下
    同）1,000元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9第4項第4款定有明文
    。次按原告之訴，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
    應以裁定駁回之；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
    命補正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規定明確，此項
    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準用於強制執行程序。又
    法院對外之意思表示，應以裁定或判決為之，而命補正乃裁
    定駁回原告之訴之終結訴訟先行程序，倘僅以庭銜發文通知
    方式為之，其內容又未曉示不依期限補正之法律效果，其外
    觀形式與一般行政公函無異，不能期待當事人知悉其起訴瑕
    疵及未予補正之嚴重性，即難認審判長已依上開規定但書為
    命補正之裁定；反之，如命補正之通知或函文，已曉示不依
    期限補正之法律效果，而原告仍逾期未補正，即得依上開規
    定駁回其訴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抗告人前聲請確定執行費用，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
    月25日，以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相對人應負擔之執行費用額
    為2,800元本息，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，並主張無需繳納異
    議費1,000元（見原法院113年度司執聲字第6號卷第47頁，
    下稱系爭6號卷）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查明抗告人未繳納
    異議費後，於113年5月28日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（見系
    爭6號卷第57頁）。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，並於113年6月25
    日繳納異議費1,000元。嗣原法院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
    裁定，將上述113年5月28日裁定廢棄（見原法院113年度執
    事聲字第30號卷第5頁、第13頁至第15頁），原法院司法事
    務官遂於113年8月23日，以橋院雲113司執聲正字第6號函，
    命抗告人於送達次日起7日內，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繳
    納異議費用，並諭知如未補正即裁定駁回，於113年8月26日
    送達抗告人。而抗告人於113年9月26日前迄未補繳（見系爭
    6號卷第81頁至第89頁），故依上述規定及說明，原法院司
    法事務官於113年9月26日以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為由，裁定
    駁回抗告人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，即無不合
    。
　㈡抗告人雖以前詞提起抗告，惟抗告人於113年6月25日所繳納
    之1,000元裁判費，係針對原司法事務官113年5月28日裁定
    異議所繳納，並非對於113年3月25日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
    聲明異議所繳納，抗告人主張其於113年6月25日已針對原確
    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繳納異議費云云，並無足採。又
    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8月23日函文已諭知逾期未繳，則
    駁回異議之法律效果，並附錄相關法條，且抗告人前於113
    年6月7日亦具狀表示已有查詢新法規知悉要繳異議費等語（
    見原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卷第9頁），可見抗告人已
    知悉依法要繳納異議費，雖原司法事務官形式上未以裁定命
    抗告人補繳異議費，惟依上述規定及說明，仍生命補繳異議
    費之法律效果。至原法院民事執行處雖未寄送多元化規費繳
    款單，惟抗告人仍得以其他方式繳納異議費，並不因有無寄
    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而有不同。抗告人主張原法院司法事務
    官未以裁定方式命補繳，亦未寄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，程序
    不合法云云，自無所據。
四、綜上，原司法事務官以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為由，駁回抗告
    人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
    之異議，均無不合。又本件事證已明，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
    摘原裁定不當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其聲請開庭，核無必
    要，爰併予敘明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民事第一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蘇姿月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劉定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劉傑民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件不得再抗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秋淑


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8號
抗  告  人  林郭秀敏
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楊素芬間確定執行費用聲明異議事件，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44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抗告駁回。
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原法院司法事務官僅用公文發函通知補繳裁判費，未以裁定方式命補繳，亦未寄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，程序不合法。又抗告人於民國113年6月25日所繳納之裁判費，係針對原法院司法事務官113年3月25日裁定（下稱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）聲明異議所繳納，詎原法院司法事務官竟以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為由，於113年9月26日駁回抗告人之異議（下稱原司法事務官裁定），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，亦遭原法院駁回。為此爰提起本件抗告，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原司法事務官裁定，並更為裁定等語。
二、按對於司法事務官之處分提出異議，徵收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9第4項第4款定有明文。次按原告之訴，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；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，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規定明確，此項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準用於強制執行程序。又法院對外之意思表示，應以裁定或判決為之，而命補正乃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之終結訴訟先行程序，倘僅以庭銜發文通知方式為之，其內容又未曉示不依期限補正之法律效果，其外觀形式與一般行政公函無異，不能期待當事人知悉其起訴瑕疵及未予補正之嚴重性，即難認審判長已依上開規定但書為命補正之裁定；反之，如命補正之通知或函文，已曉示不依期限補正之法律效果，而原告仍逾期未補正，即得依上開規定駁回其訴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抗告人前聲請確定執行費用，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3月25日，以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相對人應負擔之執行費用額為2,800元本息，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，並主張無需繳納異議費1,000元（見原法院113年度司執聲字第6號卷第47頁，下稱系爭6號卷）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查明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後，於113年5月28日以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（見系爭6號卷第57頁）。抗告人不服提起異議，並於113年6月25日繳納異議費1,000元。嗣原法院以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裁定，將上述113年5月28日裁定廢棄（見原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卷第5頁、第13頁至第15頁）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遂於113年8月23日，以橋院雲113司執聲正字第6號函，命抗告人於送達次日起7日內，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繳納異議費用，並諭知如未補正即裁定駁回，於113年8月26日送達抗告人。而抗告人於113年9月26日前迄未補繳（見系爭6號卷第81頁至第89頁），故依上述規定及說明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9月26日以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為由，裁定駁回抗告人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，即無不合。
　㈡抗告人雖以前詞提起抗告，惟抗告人於113年6月25日所繳納之1,000元裁判費，係針對原司法事務官113年5月28日裁定異議所繳納，並非對於113年3月25日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所繳納，抗告人主張其於113年6月25日已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繳納異議費云云，並無足採。又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8月23日函文已諭知逾期未繳，則駁回異議之法律效果，並附錄相關法條，且抗告人前於113年6月7日亦具狀表示已有查詢新法規知悉要繳異議費等語（見原法院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卷第9頁），可見抗告人已知悉依法要繳納異議費，雖原司法事務官形式上未以裁定命抗告人補繳異議費，惟依上述規定及說明，仍生命補繳異議費之法律效果。至原法院民事執行處雖未寄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，惟抗告人仍得以其他方式繳納異議費，並不因有無寄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而有不同。抗告人主張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未以裁定方式命補繳，亦未寄送多元化規費繳款單，程序不合法云云，自無所據。
四、綜上，原司法事務官以抗告人未繳納異議費為由，駁回抗告人針對原確定執行費用裁定之聲明異議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異議，均無不合。又本件事證已明，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其聲請開庭，核無必要，爰併予敘明。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民事第一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蘇姿月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劉定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劉傑民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件不得再抗告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秋淑


